
信息披露

2022/1/22

星期六

A15

Disclosure

（下转A16版）

证券代码：000703� � � � �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2-007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4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

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22年1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因公司2022年聚酯纤维规模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PTA原料供应偏紧，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投产，为

保障公司聚酯纤维的原料来源稳定，有效提升2022年聚酯纤维的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产品生产和经营管理一体化及效益最大化，同意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大化”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逸盛”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逸盛新材料” ）分别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恒逸石化及其下属子公司向逸盛大化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

原材料PTA金额预计不超过220,000万元；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2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采购原

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海南逸盛的董事长、逸盛新材料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三）项的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高新” ）2022年度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

逸己内酰胺” ）签署《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协议》共用其拥有的一座110KV变电所，预计向恒逸己内酰胺支付电费金额不超过31,000万元。同意

恒逸高新向恒逸己内酰胺采购蒸汽，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别与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逸宸”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恒鸣” ）、

逸盛大化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分别向杭州逸宸采购锦纶切片，预计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向绍兴恒鸣采

购聚酯产品和包装物，预计2022年聚酯产品采购金额不超过900,000万元、包装物采购金额4,000万元；向逸盛大化采购聚酯产品，预计2022年聚

酯产品采购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剑常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

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德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剑常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海南逸盛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

子公司销售PX和PIA，其中：PX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250,000万元，PIA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32,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逸盛大化销售PIA，

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

拟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新材料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向逸盛新材料销售PX和醋酸，其

中：PX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127,000万元，醋酸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14,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向恒逸己内酰胺销售煤炭等能源

品和苯产品，其中：能源品销售预计金额不超过141,400万元，苯产品销售预计金额不超过102,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签订2022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

恒逸锦纶销售PTA，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52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绍兴恒鸣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绍兴恒鸣销售能源

品、辅助材料和包装物，其中：能源品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45,000万元，辅助材料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2,000万元，包装物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5,

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杭州逸宸签订2022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

杭州逸宸销售PTA，预计PTA销售金额不超过52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剑常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

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德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海南逸盛的董事长、逸盛新材料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剑常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恒逸己内酰胺、逸盛新材料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向上述关联公司提供2022年度物流运输服务，其中：向恒逸锦纶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900万元，向杭州逸宸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

不超过2,300万元，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8,200万元，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1,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提

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9,5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己内酰胺、绍兴恒鸣签订《工程管理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恒逸己内酰胺、绍兴恒鸣提

供2022年度工程管理服务。 其中，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3,100万元，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6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新材料的董事。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剑常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恒逸锦纶、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

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德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剑常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5�《关于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的董事，且香港逸盛有限公

司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子公司、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为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的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6《关于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各类投融资、各类衍生品等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持有浙商银行748,069,283股，持股比例3.52%，且委派董事参与日常经营决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五）项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且交易事项为服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根据公司2022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

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收

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互保

额度为人民币4,525,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8.49%。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2-01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有效管控进出口业务衍生的外汇资产和负债面临的汇率或利率风险，结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开展2022年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 根据公司2022年原料进出口业务、外币贷款等外汇业务金额、周转期限以及谨慎预测原则，预计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任何

时点的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其他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6.56%。 授权期限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该授权期限内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2-01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产能和近期原料及聚酯商品价格估算，为了有效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控制风险，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2022年开展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实物交割金额不计入在内）。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公司风险管控和套期保值的

综合权衡，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与市场的综合效应，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授权期限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随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内控体系逐步完善，公司将加强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监督和风险管控。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商品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2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2-01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融资效率及资金使用灵活性，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

团有限公司申请合计金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支持，用于补充日常经营用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年利率为借款时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已公布的最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准；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文

件的签署等事宜，本次借款不提供抵押、质押或担保措施。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董事倪德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

总裁、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借款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

支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扶贫捐赠的议案》

为了帮助改善落后地区教学环境，促进公益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公司拟通过吴忠市红十字会向宁夏吴忠市红寺

堡区弘德希望学校继续捐赠1,200万元，用于学校教育相关事宜。

2020年度，公司拟捐赠1,000万元，实际已捐赠300万元。

2021年度，公司拟捐赠2,100万元，实际已捐赠1,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扶贫捐赠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扶贫捐赠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有利于提升当地教育质量，促进当

地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次对外扶贫捐赠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和投资者构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

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表决结果：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一体化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规划指导，为进一步加大公司在己内酰胺（CPL）及聚酰胺（PA6）领域的影响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子公司

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产业一体化及配套工程项目” 。 项目预计总投资197.23亿元，分两期实施。

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或其他融资方式等。 该项目按照“工业4.0系统” 的高标准要求打造大型自动、智能化石油化工、化纤产业

园，规划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一体化的现代化装置。 项目投产后，能够有效延伸芳烃下游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升

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

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在综合分析其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

能力后，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为逸盛新材料提供期限为1年的人民币综合授信的担保，根据实际情况，公司计划担保1年，金额为70,000万元。 根据

担保要求并经各方协调，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为海南逸盛提供全额担保，逸盛投资作为海南逸盛的主要股东为海南逸盛的其他事项贷款提供全额

担保。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和第10.1.5条第（二）款

的规定，海南逸盛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新增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2年2月14日下午14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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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4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并

于2022年1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玉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因公司2022年聚酯纤维规模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PTA原料供应偏紧，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投产，为

保障公司聚酯纤维的原料来源稳定，有效提升2022年聚酯纤维的盈利能力，实现公司产品生产和经营管理一体化及效益最大化，同意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大化”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逸盛”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逸盛新材料” ）分别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恒逸石化及其下属子公司向逸盛大化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

原材料PTA金额预计不超过220,000万元；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2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采购原

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高新” ）2022年度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

逸己内酰胺” ）签署《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协议》共用其拥有的一座110KV变电所，预计向恒逸己内酰胺支付电费金额不超过31,000万元。同意

恒逸高新向恒逸己内酰胺采购蒸汽，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别与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逸宸”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恒鸣” ）、

逸盛大化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分别向杭州逸宸采购锦纶切片，预计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向绍兴恒鸣采

购聚酯产品和包装物，预计2022年聚酯产品采购金额不超过900,000万元、包装物采购金额4,000万元；向逸盛大化采购聚酯产品，预计2022年聚

酯产品采购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海南逸盛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

子公司销售PX和PIA，其中： PX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250,000万元，PIA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32,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逸盛大化销售PIA，

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

拟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新材料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向逸盛新材料销售PX和醋酸，其

中： PX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127,000万元，醋酸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14,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向恒逸己内酰胺销售煤炭等能源

品和苯产品，其中：能源品销售预计金额不超过141,400万元，苯产品销售预计金额不超过102,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签订2022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

恒逸锦纶销售PTA，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52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绍兴恒鸣签订2022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绍兴恒鸣销售能源

品、辅助材料和包装物，其中：能源品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45,000万元，辅助材料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2,000万元，包装物销售金额预计不超过5,

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杭州逸宸签订2022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2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

杭州逸宸销售PTA，预计PTA销售金额不超过52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恒逸己内酰胺、逸盛新材料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向上述关联公司提供2022年度物流运输服务，其中：向恒逸锦纶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900万元，向杭州逸宸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

不超过2,300万元，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8,200万元，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1,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提

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9,5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己内酰胺、绍兴恒鸣签订《工程管理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恒逸己内酰胺、绍兴恒鸣提

供2022年度工程管理服务。 其中，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3,100万元，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6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5�《关于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其中：与香港逸盛

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17,000万美元，与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17,000万美元，与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发

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17,000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6《关于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各类投融资、各类衍生品等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各类投融资、各类衍生品等业务，总金额不超过15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根据公司2022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

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收

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互保

额度为人民币4,525,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8.49%。

上述担保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2-01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有效管控进出口业务衍生的外汇资产和负债面临的汇率或利率风险，结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开展2022年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 根据公司2022年原料进出口业务、外币贷款等外汇业务金额、周转期限以及谨慎预测原则，预计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任何

时点的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其他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6.56%。 授权期限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该授权期限内循环使用。

上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2-01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产能和近期原料及聚酯商品价格估算，为了有效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控制风险，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2022年开展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实物交割金额不计入在内）。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公司风险管控和套期保值的

综合权衡，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与市场的综合效应，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授权期限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随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内控体系逐步完善，公司将加强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监督和风险管控。

上述商品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2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2-01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融资效率及资金使用灵活性，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

团有限公司申请合计金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支持，用于补充日常经营用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年利率为借款时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已公布的最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准；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文

件的签署等事宜，本次借款不提供抵押、质押或担保措施。

本次借款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

支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扶贫捐赠的议案》

为了帮助改善落后地区教学环境，促进公益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公司拟通过吴忠市红十字会向宁夏吴忠市红寺

堡区弘德希望学校继续捐赠1,200万元，用于学校教育相关事宜。

2020年度，公司拟捐赠1,000万元，实际已捐赠300万元。

2021年度，公司拟捐赠2,100万元，实际已捐赠1,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扶贫捐赠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扶贫捐赠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有利于提升当地教育质量，促进当

地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次对外扶贫捐赠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和投资者构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同意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审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2日刊登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表决结果：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一体化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规划指导，为进一步加大公司在己内酰胺（CPL）及聚酰胺（PA6）领域的影响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子公司

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产业一体化及配套工程项目” ，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预计总投资197.23亿

元。 项目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或其他融资方式等。 该项目按照“工业4.0系统” 的高标准要求打造大型自动、智能化石油化工、化纤产

业园，规划建设一套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一体化的现代化装置。 项目投产后，能够有效延伸芳烃下游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的竞争实

力，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在综合分析其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控制

能力后，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期限为1年的人民币综合授信的担保，根据实际情况，公司计划担保1年，金额为70,000

万元。根据担保要求并经各方协调，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为海南逸盛提供全额担保，逸盛投资作为海南逸盛的主要股东为海南逸盛的其他事项贷款

提供全额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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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己内酰胺 指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逸盛新材料 指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锦纶 指 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杭州逸宸 指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恒鸣 指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指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PX� � � � � � � � � � �指 对二甲苯

PTA� � � � � � � � � �指 精对苯二甲酸

PIA� � � � � � � � � � �指 间苯二甲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上下游布局，及与行业优秀企业合资投资建设的股权设计，从而产生了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石

油化工等大宗商品，具有公允的市场价格。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1年度已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市场原则，充分考虑定价的公允性，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2022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恒逸己内酰胺、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签订2022年

度PTA产品购销协议、PIA产品购销协议、PX产品购销协议、能源品产品购销协议、苯产品购销协议、包装物产品购销协议、辅料产品购销协议、聚

酯产品购销协议、锦纶切片购销协议、聚酯瓶片购销协议、工程服务协议、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等协议。恒逸高新拟与恒逸己内酰胺分别签订2022年

度共用变电所协议、采购蒸汽协议。 拟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同时，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产品的纸货业务。

因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浙商银行、香港逸盛有限公司、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均

为公司关联方，且交易事项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2022年1月21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关联董事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楼剑常先生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2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年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1年度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逸盛大化

PTA 市场价

220,000 0 367,769

海南逸盛 20,000 0 16,272

逸盛新材料 1,500,000 0 211,842

小计 1,740,000 0 595,883

向关联人

采 购 燃

料、动力、

商品

恒逸己内酰胺

蒸汽

市场价

15,000 0 11,115

电力 31,000 0 27,878

逸盛大化 聚酯瓶片 2,000 0 1,765

杭州逸宸 锦纶切片 2,000 0 1,616

绍兴恒鸣

聚酯产品 900,000 0 435,860

包装物 4,000 0 3,420

小计 954,000 0 481,654

向关联人

销 售 商

品、产品

海南逸盛

PX

市场价

250,000 0 85,700

PIA 32,000 0 26,843

逸盛大化 PIA 16,000 0 8,517

逸盛新材料

PX 127,000 0 27,793

醋酸 14,000 0 43,842

恒逸己内酰胺

动力及能源品 141,400 0 98,718

苯 102,000 0 34,784

恒逸锦纶 PTA 520 0 254

绍兴恒鸣

辅助材料 2,000 0 2,039

能源品 45,000 0 19,206

包装物 5,000 0 2,589

杭州逸宸 PTA 520 0 280

小计 735,440 0 350,56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恒逸己内酰胺

货物运输

市场价

1,000 0 699

工程服务 3,100 0 2,482

恒逸锦纶 货物运输 900 0 628

绍兴恒鸣

货物运输 8,200 0 3,971

工程服务 600 0 579

杭州逸宸 货物运输 2,300 0 2,270

逸盛新材料 货物运输 9,500 0 263

小计 25,600 0 10,892

接受金融

服务

浙商银行 存贷款等 市场价 150,000 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及子公司

在关联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余额为13,760.88万元；期末已贴现未

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35,460万元

金融产品

香港逸盛有限公司 芳烃等纸货交易

市场价

17,000万美元 0 7,516.578万美元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芳烃等纸货交易 17,000万美元 0 0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 芳烃等纸货交易 17,000万美元 0 7,516.578万美元

小计 51,000万美元 0 15,033.156万美元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授权期限为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逸盛大化

PTA

367,769 520,000 13.80% -152,231

海南逸盛 16,272 20,000 0.61% -3,728

逸盛新材料 211,842 230,000 7.95% -18,158

小计 595,883 770,000 -174,117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动

力、商品

恒逸己内酰胺

蒸汽 11,115 11,600 100.00% -485

电力输送 27,878 35,000 100.00% -7,122

杭州逸宸 锦纶切片 1,616 25,000 0.37% -23,384

绍兴恒鸣

聚酯产品 435,860 500,000 99.63% -64,140

包装物 3,420 4,000 59.81% -580

小计 479,889 575,600 -95,71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逸盛大化 PIA 8,517 1,400 8.46% 7,117

海南逸盛

PX 85,700 250,000 26.56% -164,300

PIA 26,843 30,000 26.66% -3,157

逸盛新材料

PX 27,793 45,000 8.61% -17,207

醋酸 43,842 55,000 100.00% -11,158

恒逸己内酰胺

能源品 98,718 101,400 76.39% -2,682

苯 34,784 38,000 47.53% -3,216

恒逸锦纶 PTA 254 300 0.01% -46

绍兴恒鸣

辅助材料 2039 2,000 44.09% 39

能源品 19,206 19,850 14.86% -644

杭州逸宸 PTA 280 500 0.01% -220

小计 347,976 543,450 -195,474

恒逸己内酰胺

货物运输 699 2,000 2.42% -1,301

工程服务 2,482 2,600 77.35% -118

恒逸锦纶

货物运输 628 900 2.17% -272

工程服务 12 700 0.37% -688

杭州逸宸

货物运输 2,270 4,000 7.86% -1,730

工程服务 24 100 0.74% -76

绍兴恒鸣

包装物 2589 2,800 38.96% -2,411

货物运输 3,971 6,000 13.74% -2,029

工程服务 579 600 18.05% -21

小计 13,254 19,700 -8,646

接 受 金

融服务

浙商银行 存贷款等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在

关联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余额

为13,760.88万元；期末已贴现未到期的

银行承兑汇票金额35,460万元

150,000 - -

金融产

品

香港逸盛有限

公司

芳烃等纸货交易 7,516.578万美元 16,352万美元 50.00% -8,835.42万美元

香港逸盛大化

有限公司

芳烃等纸货交易 7,516.578万美元 16,352万美元 50.00% -8,835.42万美元

小计 15,033.16万美元 32,704万美元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1年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2021年4月20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4）；2021年10月28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06）；2021年12月9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21）；2021年12月31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的原因为：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

签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 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

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

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符合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4月2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7873094570

3、注册资本：245,645万元

4、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沿海港口船舶停靠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

8、主要股东：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74,091 1,656,778

总负债 934,280 963,310

银行贷款总额 422,882 543,594

流动负债总额 870,900 919,230

净资产 639,811 693,468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25,378 34,000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人民银行) AA AA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93,976 2,536,417

营业利润 -56,628 73,358

净利润 -53,678 59,871

10、经查询，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05月31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5527989627

3、注册资本：458,000万元

4、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石化功能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厂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短纤、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对二甲苯（PX）、乙酸、乙二

醇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码头设施经营，在码头区域从事普通货物装卸服务，码头拖轮经营，船舶服务业务经营，为船舶提供

淡水供应、船舶污染物（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和围油栏供应服务。

8、主要股东：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11,201 1,021,745

总负债 690,462 624,020

银行贷款总额 373,921 352,435

流动负债总额 552,300 568,269

净资产 420,739 397,72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76,213 1,808,765

营业利润 20,537 115,573

净利润 16,632 98,267

10、经查询，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08年01月1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049462

3、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二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熊烨

7、主营业务：生产：轻质油、X油、硫磺、苯蒸馏残液、双氧水、水煤气、氢气、环己烷、环己酮；回收：甲苯、叔丁醇、苯、重芳烃（1,2,4-三甲苯）、

甲醇（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生产：己内酰胺、环己醇、硫酸铵（副产）、碳酸钠（副产）（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39,223 584,030

总负债 382,186 355,068

银行贷款总额 167,563 114,436

流动负债总额 287,280 312,233

净资产 257,036 228,962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4,037 537,193

营业利润 37,379 32,634

净利润 28,074 21,365

10、经查询，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8月1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74328471J

3、注册资本：21,379万元

4、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围垦十五工段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6、法定代表人：陈毅荷

7、主营业务：差别化民用高速纺锦纶切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合法无须审批的项目

8、主要股东：杭州锦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3,517 106,568

总负债 105,437 65,273

银行贷款总额 15,652 20,339

流动负债总额 104,763 64,537

净资产 48,080 41,29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0,098 123,654

营业利润 7,762 2,455

净利润 6,785 2,261

10、经查询，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2月0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0WJH82

3、法定代表人：陈毅荷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民围村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生产：锦纶6切片及锦纶6纺丝；服务：纺织环保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杭州锦绎实业有限公司、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1,168 90,283

总负债 100,419 47,368

银行贷款总额 31,738 8,213

流动负债总额 88,399 30,372

净资产 50,749 42,91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1,005 270,239

营业利润 10,674 7,651

净利润 7,833 6,296

10、经查询，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六）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2月08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DRDY61

3、法定代表人：王雄方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海涂九一丘14幢

5、注册资本：212,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主要股东：杭州信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禾元控股有限公司、施畅、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38,944 608,626

总负债 651,379 426,098

银行贷款总额 23,100 0

流动负债总额 472,386 426,098

净资产 187,564 182,528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50,00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4,398 308,964

营业利润 6,655 -2,744

净利润 5,036 -2,670

10、经查询，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七）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7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2AFXPF3N

3、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4、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路1号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51,367 622,520

总负债 840,090 437,252

银行贷款总额 321,708 278,000

流动负债总额 579,143 340,964

净资产 211,277 185,26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993 250,273

营业利润 7,109 6,862

净利润 6,009 5,154

10、经查询，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八）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1993年04月1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61336668H

3、法定代表人：沈仁康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1788号

5、注册资本：2,126,869.68万人民币

6、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7、经营范围：经营金融业务（范围详见中国银监会批文或浙商银行公司章程）

8、主要股东：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等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7,620,700 204,822,500

总负债 203,687,000 191,568,200

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 131,139,300 116,587,500

净资产 13,933,700 13,254,300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41,600 4,770,300

营业利润 1,258,200 1,447,100

净利润 1,081,000 1,255,900

10、经查浙商银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九）香港逸盛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4年1月29日

2、注册号：2032709

3、注册资本：10万美元

4、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88号励精中心1204室

5、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原材料及化工产品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商务资询、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及技术服务等。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股东：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0,254 23,898

总负债 33,841 21,908

净资产 -3,588 1,99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477 66,402

营业利润 -5,600 -3,486

净利润 -5,600 -3,486

9、经查，香港逸盛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十）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2年06月05日

2、注册号：1755675

3、注册资本：10万美元

4、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88号励精中心1204室

5、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原材料及化工产品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商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及技术服务等。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股东：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95,567 43,961

总负债 105,811 46,073

净资产 -10,244 -2,113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0,277 160,203

营业利润 -8,153 -8,829

净利润 -8,153 -8,829

9、经查，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关联关系

（一）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逸盛大化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海南逸盛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己内酰胺

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董事楼剑常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锦纶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

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

杭州逸宸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

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二）、（三）项之规定。

绍兴恒鸣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同时为绍兴恒鸣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五）项之

规定。

逸盛新材料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新材料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浙商银行

因公司持有浙商银行748,069,283股，持股比例3.52%，且委派了董事参与日常经营决策，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五）项之规定

香港逸盛有限公司

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

公司

为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说明

逸盛大化

为国内大型PTA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完全有能力按照双方协商要求及时

提供PTA原料，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海南逸盛

为公司与荣盛石化等合资方合资新建的国内大型PTA、瓶片生产企业，生产装置先进，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

数量、质量优异的PTA以及采购约定数量的PX产品，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恒逸己内酰胺

为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公司资金、技术人员实力雄厚，己内酰胺（CPL）项目盈利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其有能

力履行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苯的协议，并且其变电所的运转也将是长期且稳定的，能够保障恒逸高新电源输送的稳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双方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发生坏账的风险非常小。

恒逸锦纶

为国内锦纶切片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定，货款能按时结清，发生

坏账的风险较低。

杭州逸宸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PTA和辅助材料，提供约定数量的聚酯产品，接受货物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

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绍兴恒鸣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聚酯产品，接受货物运输服务和货物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

能力障碍。

逸盛新材料

逸盛新材料主营业务产品为PTA，依靠其股东产业链一体化上的优势，逸盛新材料投产后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公司提

供担保的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浙商银行

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的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浙商银行已于2016年3月3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并

于2020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A+H”上市银行。 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基础扎实、效益优良、成长迅

速、风控完善的优质商业银行，具备为公司提供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的能力。

香港逸盛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有限公司为海南逸盛的子公司，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履约，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为逸盛大化的子公司，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履约，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其生产的PTA，其中：2022年向逸盛大化采购PTA金额不超过220,000万元，向海南逸盛

采购PTA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采购PTA金额不超过1,540,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价格：以逸盛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2、向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销售PX

恒逸石化分别与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X，其中：2022年度向海南逸盛销售PX金额不超过25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销售PX金额不超过127,

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X价格参考ACP合约价、普氏现货报价，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3、向海南逸盛、逸盛大化销售PIA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IA，其中：2022年度向海南逸盛销售金额不超过32,000万元，向逸盛大化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4、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能源品和苯产品

恒逸石化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关于能源品、苯产品和蒸汽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供应煤炭、冷凝水等能源品和苯产品，2022年度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141,400万元；2022年度苯产品销售金额不超

过102,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甲乙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5、与恒逸己内酰胺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

恒逸高新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与供方共用其拥有的一座110KV变电所，并向供方采购蒸汽；2022年度蒸汽采购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电力采购金额不超过

31,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或以供电所提供的电价定价；其中，蒸汽价格以供方当月动力煤的实际平

均进货价格作为定价结算依据，每月调整一次

交易定价：对于共用变电所，根据共用期间恒逸高新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并以此金额向恒逸高新开具发票，

收取费用；对于蒸汽，根据供方所对应采购原料成本加上需方应分担的其他成本、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6、向杭州逸宸采购锦纶切片

恒逸石化与杭州逸宸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需方向供方采购锦纶切片，2022年向杭州逸宸采购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7、向绍兴恒鸣采购聚酯产品和包装物

恒逸石化与绍兴恒鸣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需方向供方采购聚酯产品和包装物，其中：2022年向绍兴恒鸣采购聚酯产品金额不超过900,000万元，包装物采购金额不超过4,

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8、向绍兴恒鸣销售辅助材料、包装物和能源品

恒逸石化与绍兴恒鸣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向需方提供辅助材料和能源品，其中：2022年辅助材料销售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5,000万

元，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45,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辅助材料供需双方参照供方购入成本价，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能源品供需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

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9、向恒逸锦纶、杭州逸宸销售PTA

恒逸石化与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TA，其中：2022年向恒逸锦纶销售PTA金额不超过520万元，向杭州逸宸销售PTA金额不超过52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价格：以浙江逸盛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0、向逸盛新材料销售醋酸

恒逸石化与逸盛新材料签订的关于醋酸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向需方供应醋酸产品，2022年度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14,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1、向逸盛大化采购聚酯瓶片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向需方提供聚酯瓶片，其中：2022年聚酯瓶片销售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参照供方购入成本价，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2、向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逸盛新材料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恒逸石化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浙江逸盛

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提供原料及产品的物流运输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各项目运输费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3、向恒逸己内酰胺、绍兴恒鸣提供工程服务

恒逸石化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工

程服务的《工程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恒逸石化向需方提供维保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服务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4、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纸货贸易

公司及子公司拟同香港逸盛开展纸货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甲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

乙方：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

预计的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公司产业链相关原料及产品的纸货交易

金额：不超过51,000万美元

协议有效期：按签署协议执行

15、接受浙商银行金融服务和支持

公司及子公司拟通过浙商银行办理各项金融服务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预计的关联交易的类别：浙商银行为公司提供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 根据公司需求，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各类投融资业务、各类衍生品业

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协议有效期：按签署协议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

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

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对于2022年度预计范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

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后实施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重要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电力的稳定持续输送，保证公司的金融服

务渠道来源，保障公司下游产品的销售，有利于巩固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有利于深化公司的战略布局，服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因此存在交易

的必要性。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 因此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仍将持续。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对于向逸盛大化、逸盛新材料和海南逸盛的PTA采购，向海南逸盛和逸盛大化销售PX和PIA，是为了充分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提升

公司竞争优势；公司将根据子公司产能情况进行调整，严格将采购金额控制在协议约定范围之内；与恒逸己内酰胺的关联交易则是根据公司产品

的经营策略而发生，以及恒逸高新根据日常电力持续稳定供应及正常生产需要，同时基于恒逸己内酰胺减少变电所部分负荷闲置的考虑而发生，

均为双方达成的互惠互利交易行为；杭州逸宸、恒逸锦纶从事锦纶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上市公司与其之间的关联交易源自其正常生产

经营需求，向其销售约定数量的PTA等，有助于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属于双方达成的市场化交易行为。绍兴恒鸣从事聚酯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业务，上市公司与其之间的关联交易源自其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向其销售约定数量的辅助材料、包装物和能源品等，并提供货物运输服

务，同时向绍兴恒鸣采购不同规格的聚酯产品，有助于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属于双方达成的市场化交易行为，充分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

营优势，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向关联人提供工程服务及物流运输服务，拓展了公司的中长期业务机会，增强了公司生产经营实力，提升了公司盈利

能力。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向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

营的必要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促进主营业务协调发展；关联交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

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确定；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

规定；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将参照

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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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总额预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本次审议的预计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发生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释义：

公司、恒逸石化指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指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指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指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聚合物指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指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指浙江恒逸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国际指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指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指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贸易指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逸锦指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

宿迁逸达指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凯能源指浙江恒凯能源有限公司

太仓逸枫指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嘉兴逸鹏指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逸暻指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新材料指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热电指海宁恒逸热电有限公司

双兔新材料指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文莱指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

恒逸新加坡指恒逸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广西恒逸新材料指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逸通新材料指杭州逸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由于公

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内部的优质信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

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根据公司2022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

度（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为充分利用银行授信额度，支持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间互保额度为人民币4,525,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8.49%。

2022年度拟确定的担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止目前担保余额

2022年预计担

保金额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恒逸石化

恒逸有限 100.00% 78.69% 319,063

3,130,000 130.38%

否

恒逸聚合物 60.00% 71.10% 84,845 否

恒逸高新 90.67% 58.13% 276,969 否

恒逸文莱 70.00% 74.19% 0 否

宿迁逸达 88.42% 49.05% 22,500 否

浙江逸盛 70.00% 54.76% 122,277 否

杭州逸暻 100.00% 62.51% 57,999 否

香港天逸 100.00% 25.92% 33,800 否

恒逸新加坡 70.00% 93.36% 0 否

福建逸锦 90.00% 72.37% 101,067 否

海宁热电 100.00% 88.57% 47,000 否

海宁新材料 100.00% 69.76% 135,804 否

嘉兴逸鹏 100.00% 39.30% 86,996 否

双兔新材料 100.00% 62.45% 150,860 否

太仓逸枫 100.00% 48.34% 15,900 否

广西恒逸新材

料

100.00% 2.73% 0 否

逸通新材料 60.00% 3.23% 0 否

恒逸有限

浙江逸盛 70.00% 54.76% 144,351

700,000 29.16%

否

恒逸高新 90.67% 58.13% 43,794 否

恒逸聚合物 60.00% 71.10% 0 否

浙江恒逸国际 0.00% 44.91% 0 否

香港天逸 100.00% 25.92% 24,768 否

香港逸盛 70.00% 91.90% 0 否

海宁新材料 100.00% 69.76% 83,834 否

双兔新材料 0.00% 62.45% 0 否

宿迁逸达 88.42% 49.05% 0 否

恒凯能源 0.00% 69.34% 0 否

杭州逸暻 100.00% 62.51% 0 否

恒逸文莱 70.00% 74.19% 49,496 否

恒逸新加坡 70.00% 93.36% 0 否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0.00% 71.10% 33,474 40,000 1.67% 否

浙江逸盛

恒逸有限 0.00% 78.69% 74,500

225,000 9.37%

否

恒逸高新 0.00% 58.13% 50,869 否

香港逸盛 100.00% 91.90% 12,759 否

宁波恒逸贸易 0.00% 81.09% 15,960 否

香港天逸 恒逸文莱 70.00% 74.19% 84,651 325,000 13.54% 否

恒逸新加坡 恒逸文莱 0.00% 74.19% 66,263 105,000 4.37% 否

合计 2,139,799 4,525,000 188.49%

备注：1.表内“截止目前担保余额” 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现有发生的实际担保余额。

2.表内“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数据取自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数。

3.表内“2022年预计担保金额” 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

4.公司及子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债权人等协商担保事宜，具体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

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是基于对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为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公司董事长作为相关授权人士，可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在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适度调剂担保额度以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事宜；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授权期限自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生的具

体担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4年7月2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65215943G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99.72%股权，享有其100%权益比例。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010,619.63 3,523,380.86

总负债 3,155,882.36 2,747,507.09

银行贷款总额 215,426.91 176,476.38

流动负债总额 3,120,892.22 2,725,402.94

净资产 854,737.27 775,873.77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09,972.36 3,719,091.60

营业利润 81,303.17 101,169.04

净利润 77,965.13 101,404.67

9、经查询，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3月3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44973411W

3、注册资本：51,444.71万美元

4、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港口路8号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PTA）、精间苯二甲酸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其他危险化学品：乙酸[含量〉80%]、1，4-

二甲苯、1，3-二甲苯的票据贸易（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及佳栢国际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782,885.29 1,423,781.73

总负债 976,289.94 654,583.84

银行贷款总额 656,373.54 457,543.50

流动负债总额 864,773.29 579,849.07

净资产 806,595.35 769,197.89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70,527.00 1,926,492.24

营业利润 48,013.98 131,391.78

净利润 36,440.98 98,169.36

9、经查询，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年9月5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245283880

3、注册资本：28,074万元

4、住所：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优胜村）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POY丝，化纤原料，纺织面料，服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管理；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56.17%的股权，本公司享有其60%权益比例。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25,938.13 252,195.59

总负债 231,751.98 147,337.93

银行贷款总额 118,546.29 69,377.85

流动负债总额 231,465.06 147,010.48

净资产 94,186.15 104,857.67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2,626.20 349,464.94

营业利润 10,239.41 11,870.73

净利润 9,328.48 10,825.51

9、经查询，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10月1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680033406

3、注册资本：275,725万元

4、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围垦十五工段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自用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仓储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90.67� %的股权，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9.33%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79,877.28 1,117,219.86

总负债 685,857.82 621,799.86

银行贷款总额 257,576.28 287,410.28

流动负债总额 654,970.28 603,657.91

净资产 494,019.46 495,420.0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39,956.98 988,395.09

营业利润 30,528.87 33,737.05

净利润 30,796.44 32,287.47

9、经查询，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5月24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3681720D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梅山大道288号2幢1611-4室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合成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纤维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80,134.48 284,035.83

总负债 308,266.33 191,595.6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8,266.33 191,595.63

净资产 71,868.15 92,440.20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2,893.98 1,431,043.73

营业利润 -18,513.17 74,217.78

净利润 -18,513.17 67,946.74

9、经查询，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六)�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9月18日

2、注册号：1168111

3、注册资本：150,950万美元

4、住所：Room� 1201,12/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Building,� 48-62�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5、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7、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3,020.44 239,062.32

总负债 55,210.64 87,244.60

银行贷款总额 13,640.90 6,899.10

流动负债总额 55,210.64 85,789.60

净资产 157,809.80 151,817.72

项目

2021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174.95 59,379.94

营业利润 5,992.09 -4,664.82

净利润 5,992.09 -4,726.61

9、经查询，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七)�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4月8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2220344

3、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4、住所：FLAT/RM� 1201� 12/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 T� BLDG� 48-62� HENNESSY� ROAD�WANCHAI� HK

5、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原材料及化工产品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商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及技术服务等。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逸盛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